
四 川 传 媒 学 院
学 生 旷 课 学 时 统 计 表

	学生姓名
	
	班 级
	
	学 号
	

	课  程  名  称
	查 课 时 间
	出  勤  情  况
	任课教师签字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辅导员核实(签字)：

	学生本人确认(签字)：


附注：《四川传媒影视学院学生违纪处分办法》
第十三条  对无故旷课者，视情节轻重，分别处理如下:
(一) 学生未经允许擅自缺课或离校者,以违反学院学习纪律论处,除对其进行教育外,酌情给予纪律处分。一学期内,旷课累计达16学时(或连续4天)者,给予警告处分; 旷课累计达24学时(或连续6天)者,给予严重警告处分; 旷课累计达32学时(或连续8天)者,给予记过处分; 旷课累计达40学时(或连续10天)者,给予留校察看处分; 未经批准连续两周未参加学校规定的教学活动的，给予退学处理。按周计算的实践教学环节,在累计学时时,每天按6小时计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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